
粤文旅博物〔2025〕20号

广东省文物局关于转发《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
博物馆藏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，厅属文博单位：

现将《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博物馆藏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文物博发〔2025〕4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单位遵照执

行。同时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要求如下：

一、增强安全意识，压实安全责任。全省各博物馆要深入学

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安全工作的主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切实增

强安全意识，压实安全责任，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

理念，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尤其是博物馆主要负责人要把

安全责任扛在肩上，定期开展安全教育，将安全工作责任细化到

每个岗位和环节，落实到具体责任人，对本单位安全方面存在的

安全隐患要认真梳理，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意见和防控措施。

二、抓住安全重点，落实重点安全。一是博物馆库房等藏品

保管场所，要强化藏品和人员出入管控，严格执行账务分管、双

人进库等基本要求，认真办理藏品和人员出入库手续，详细记录

库房日志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藏品库房。对库房安消防设施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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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面排查，在整体或局部防护的禁区，安装入侵报警、视频监控、

门禁、声音复核等设备并确保 24小时不间断运行，监控中心应

有值班员 24小时值守并配备自卫器具。各博物馆应与属地公安

机关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，入侵报警系统或一键报警装置应

与公安机关联网。藏品文物库房墙体、门、窗等物防设施应坚固

可靠，严格控制授权人员范围。二是博物馆展厅等开放场所，应

根据展厅容量科学测算游客承载量，要加强出入口安检工作，严

防危险物品带入。在观众流量高峰时段增加巡逻频次，重点关注

展柜周边异常行为，及时制止观众的不安全行为。要突出加强消

防管理，按相关消防规范要求配备适宜、有效的消防器材和火灾

自动灭火系统。依据《博物馆火灾风险防范指南（试行）》《博物

馆火灾风险检查指引（试行）》对藏品库房开展火灾风险排查和

检查，严控明火源、排查电气风险和控制可燃物。定期开展电气

检测工作，加强人员逃生演练。三是在博物馆藏品运输布展等工

作中，应加强对文物运输布展机构的资格审核及监督管理，遴选

经验丰富、具有良好资信的机构承担，严格执行《文物包装与运

输规范》及布展操作规范等相关技术标准和规定。指导文物运输

机构和布展单位制定详实的安保方案和应急预案，展厅应具备相

应的安防、消防、环境调控设施。

三、加强应急管理与教育培训。一是完善应急预案。各博物

馆应根据行业标准 WW/T 0111-2023《博物馆公共安全应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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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》制定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内容应涵盖社会安全事件、

事故灾难、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等多种情景，并明确组织指

挥、响应程序、处置措施、物资保障等，藏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应纳入博物馆整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管理和综合演练。二是

开展应急演练。每年至少组织一次针对藏品安全的综合应急演练

或专项演练，提高实战能力。演练后应及时评估总结，修订完善

预案。三是加强教育培训。 将藏品安全教育纳入藏品工作人员

常态化培训内容，新职工应经过岗前安全培训合格方能上岗。定

期对藏品管理员、安保人员开展文物保护专业技能和安全知识的

培训与考核。

附件：国家文物局关于加强博物馆藏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（文物博发〔2025〕43号)

广东省文物局

2025年 11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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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








